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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内容提要］“实践理论”之创建主要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我们可以

仅凭主观理论设定，或仅凭客观经验堆积获得学术成果，实践则是生发自两者互动所产

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同于简单的客观经验证据，在实践中所呈现的不会是简单顺从

主观建构，脱离客观经验的抉择，而是主客观二元互动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

求从实践出发来做研究，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既照顾到理论假设，也照顾到

经验发现，是有意识地聚焦于两者的互动。本文试图以更具体的“学术实践”为例，来进

一步说明“实践社会科学”的含义。

［关键词］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 布迪厄实践理论 真实感 经验研究 “实践社会科

学”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

历史系（荣休）（Philip C. C. Hua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Emeritus]）

“实践理论”之创建主要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仅凭主

观理论设定，或仅凭客观经验堆积来做学术，但实践则是两者互动所产生的结果。也就

是说，“实践”既不同于简单的客观经验叙述，也不同于已有的主观建构，而是主客观二

元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从实践出发来做研究，目的在既照顾到理论假设，

也照顾到经验发现，是有意识地聚焦于两者的结合。

笔者已经运用这样的角度和词汇来详细论释“实践”（黄宗智，2023a），但是发现，这

还是个不够清晰和不太容易真正掌握的概念。为了更好地说明实践的含义，本文试图

以更具体的“学术实践”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实践社会科学”的含义。

一、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实践理论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一般会从某个问题或题目出发。有的人一开始便会比较偏重某

种理论，即从自己所看好的理论概念出发；有的人则比较偏重经验，即主要从某种新的

经验材料和证据出发，试图得出新的经验叙述。在研究（学术实践）过程中，有的人，可

能是占比较多的人，最终要么就此获得原先便已基本设定的成果，偏重原来比较主观的

设定，要么对简单的经验发现进行罗列或描述。相信大家都看到过并能够想到不少那

样的实例。仅有较少数的研究者会在研究和写作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在主观的“假设”

和经验研究的发现之间不断来回地相互连接和阐明，而获得既具有新经验发现也具有

新理论概括的成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正是这样的学术进路。正因为实践

生成于主客观的二元互动，所以我们要通过对其研究来获得两者紧密合一的学术成果。

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到过，也经历过自己不满意的学术实践，既没有突出的经验发

现，也没有能够对其进行恰当的有洞察力的新概括。即便如此，可以确定的是，“实践社

会科学”想要获得的绝不单是某一种可预先设定的主观成果或简单的客观经验转述，而

是结合、贯穿两者的成果。

在这方面，“实践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种学术理念。它当然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

性。譬如，我们在研究中也许没能找到真正关键的经验证据，而仅是一些不涉及基本问

题的零散经验；或者没能对经验发现形成真正贴切和有说服力的新概括。获得兼顾两

者的学术实践成果是我们的愿望，但绝不是我们研究的必然成果。

虽然如此，不容怀疑的是，这是学术实践应有的理念——做出既带有新经验证据也

带有与其相符的新理论概括的贡献，将两者紧密联结起来，相互阐明。它与那些限于原

先的初步预设和未经真正的经验探索检验不同的是，能够同时做到带有新意的经验发

现和带有新意的理论概括。在理想情况下，它更是涉及比较重要和基本问题的贡献。

当然，我们任何人都很可能会在经验研究中犯错，或发现不到真正关键的经验证

据，或即便有，仍然没有成功构建真正与新发现相符的、有说服力的、恰当而贴切的概

括。没有学者能够确定自己必定会取得兼具两者的主客观合一的学术实践成果。

这里要突出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显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念。其关键

在，学术实践的目的应该是追求贯通、连接新概括与新经验发现的二元合一的有说服力

的成果，绝不仅仅是得出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在研究前便已设定的主观理论，或简单的不

带贴切概括的经验描述。

这里之所以以学术实践为例，主要是想将讨论置于每位学术研究者共有的切身经

历中，用更清楚实在的具体例子，来说明聚焦于实践的研究进路和含义。这是一个不容

易具化和清楚掌握的抽象含义，但正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尤其可见于他

的“习性”（habitus）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两个关键概括。（Bourdieu，19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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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71-183；1990［1980］：Chap. 3，Chap. 5）
“习性”指人们由于其一生的惯习——对布迪厄来说，特别是由于其阶级背景而形

成的惯习——所形成的习性或倾向，但仅凭“习性”，并不足以决定或充分解释人在某时

某刻所做出的行动。“象征资本”会带有一定的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藉此实例，布迪厄

意图既挑战自由主义建构的无顾（阶级）习性的简单“理性人”的偏颇，也超越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简单的阶级决定论。

“象征资本”所指的则是诸如名衔、地位、学位、职称等（“品牌”也可以是一个能说明

问题的实例），但在实际运作中随时会转化为物质资本。在这里布迪厄的目的是要建设

性地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资本”的过度客观主义的简单认识，同时也拓宽过度客观

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认识，将资本的实质延伸到主观的象征领域。

相比过度狭隘的形式主义化或二元对立化认识，上述的“习性”和“象征资本”都是

颠覆性的新概念、新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出的这两个关键概括，无疑是对之前

的——要么偏向主观主义，要么偏向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和研究的根本性挑

战和批评。它非常实在地对主观主义的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主流经济

学和法学理论提出深层的批评，当然也是对被过度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和

批评。它拒绝从某种理论设定出发，仅凭演绎推理而不经经验检验取得的学术成果，当

然也是对没有洞察力的、不恰当的概括的简单经验描述的批评。

因此，这也是对之前占据崇高地位的，基于被设定的定理（譬如，“人是理性经济

人”），通过演绎逻辑得出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思路的深层批评。韦伯的著作便是

那样的理论的最突出的经典。（尤见Weber，1978［1968］，Chap. VIII，ii：666-752）在这

方面，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乃是划时代的贡献。

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局限

虽然如此，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尤其是对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来说，仍

然有三大主要局限和弱点。（黄宗智，2023a）
一是它完全没有考虑到现代中国（和几乎所有其他后发展国家）在现代西方帝国主

义和殖民主义侵入下，几乎不可避免的双重文化性，即既带有深层的西方现代影响，也

带有深层的本土文化的影响。（黄宗智，2005）也就是说，它已不是一个单一主客观二元

的文化体系，而是一个双重主客观并存的体系。这样的实际具体可以见于中国国内长

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论者和中国本土资源论者的基本分歧。如此的双重文化整体，

实际上只能通过分析两套主客观体系间的矛盾和张力来掌握，绝不简单只是布迪厄所

构建的“前现代”相对西方现代的单一文化体中的二维的问题，而是一个双重文化体中

的四维并存和拉锯的问题。此点尤见于如今中国的法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布迪厄的

理论则局限于一个被简单化的“前现代”理想类型和一个被简单化的现代西方理想类

型。（黄宗智，2023a）
更有进者，布迪厄在处理了相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实际和思维习惯之后，错误地认

为并设定，聚焦实践，主客观的二元分歧便不再存在。他没有考虑到，即便是实践，无论

是旧的还是新的实践，也几乎必定带有或逐步形成一套表达性的（话语）体系。后者虽

然有可能是与其实践基本一致的，但更多是与其实践有不同，甚至相悖的方方面面。两

者常常是“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黄宗智，2014a
［2001、2007］）一个简单的实例乃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有许许多多的

不同和相悖之处。它的表达常常几乎完全是新引进的西式法律，譬如权利原则，但它的

实践则仍然带有众多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不可仅凭其表达来论析。也就是说，实践与

表达间的张力和相悖不会因我们聚焦实践的学术研究而消失。在实际运作中，新的实

践又会形成一种新的主观性表达，而实践与其表达之间仍然会展示一定的差异和张

力——中国当今无论是司法体系、经济体系还是治理体系，都明显如此。

再则是，布迪厄作为一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其对“实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缺乏

历时演变，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演变维度的概括，基本仅是一个横切面（某一时刻或某

一代人的人生）的论析。用于中国，那样的瞬间或短期的实践会忽视复杂和多层次的历

时演变。对某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那样的论析几乎等于将我们的分析限于一瞬间或

一代人的实践。即便考虑到人的一生的“习性”，也照顾不到一个社会、国家或文化体系

整体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所形成的趋向，尤其是其表达与实践之间，可能背离以及二

元互动合一。（黄宗智，2023a）
一句话，我们在采用“实践”研究进路于中国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不可避免的跨文化

维度，以及伴之而来的表达维度，并且照顾到两者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演变。我们不可将

关于中国的实践的研究视野限于仅仅是单一文化体中的一瞬间或一代人的时间跨度。

许多中国学者至今仍然倾向要么偏重西方主观理论，要么偏重中国的主观建构，或

简单偏重中国的客观经验，较少能够获得从实践出发的超越性的研究成果，即不仅超越

单一维度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更超越双重文化中的双重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超越某一历

史瞬间或时间段的研究成果。正是具有那样的双重文化和长时段的视野，才可能真正

建设性地使用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原旨来得到新的学术洞见，做出新的贡献。

三、真实感与经验研究

此外，根据笔者自身的学术实践经验，研究者的“真实感”也是实践学术不可或缺的

重要条件。原始材料即便丰富，但如果受到过分的意识形态或单一文化霸权的影响，或

因研究者年纪太轻而缺乏伴随人生经验而来的比较成熟的真实感，便可能会影响作者

将主观意识过分强加于被堆积的经验证据，或陷入简单的经验叙述，缺乏新鲜贴切的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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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71-183；1990［1980］：Chap. 3，Chap. 5）
“习性”指人们由于其一生的惯习——对布迪厄来说，特别是由于其阶级背景而形

成的惯习——所形成的习性或倾向，但仅凭“习性”，并不足以决定或充分解释人在某时

某刻所做出的行动。“象征资本”会带有一定的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藉此实例，布迪厄

意图既挑战自由主义建构的无顾（阶级）习性的简单“理性人”的偏颇，也超越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简单的阶级决定论。

“象征资本”所指的则是诸如名衔、地位、学位、职称等（“品牌”也可以是一个能说明

问题的实例），但在实际运作中随时会转化为物质资本。在这里布迪厄的目的是要建设

性地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资本”的过度客观主义的简单认识，同时也拓宽过度客观

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认识，将资本的实质延伸到主观的象征领域。

相比过度狭隘的形式主义化或二元对立化认识，上述的“习性”和“象征资本”都是

颠覆性的新概念、新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提出的这两个关键概括，无疑是对之前

的——要么偏向主观主义，要么偏向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和研究的根本性挑

战和批评。它非常实在地对主观主义的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主流经济

学和法学理论提出深层的批评，当然也是对被过度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和

批评。它拒绝从某种理论设定出发，仅凭演绎推理而不经经验检验取得的学术成果，当

然也是对没有洞察力的、不恰当的概括的简单经验描述的批评。

因此，这也是对之前占据崇高地位的，基于被设定的定理（譬如，“人是理性经济

人”），通过演绎逻辑得出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思路的深层批评。韦伯的著作便是

那样的理论的最突出的经典。（尤见Weber，1978［1968］，Chap. VIII，ii：666-752）在这

方面，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乃是划时代的贡献。

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局限

虽然如此，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尤其是对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来说，仍

然有三大主要局限和弱点。（黄宗智，2023a）
一是它完全没有考虑到现代中国（和几乎所有其他后发展国家）在现代西方帝国主

义和殖民主义侵入下，几乎不可避免的双重文化性，即既带有深层的西方现代影响，也

带有深层的本土文化的影响。（黄宗智，2005）也就是说，它已不是一个单一主客观二元

的文化体系，而是一个双重主客观并存的体系。这样的实际具体可以见于中国国内长

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论者和中国本土资源论者的基本分歧。如此的双重文化整体，

实际上只能通过分析两套主客观体系间的矛盾和张力来掌握，绝不简单只是布迪厄所

构建的“前现代”相对西方现代的单一文化体中的二维的问题，而是一个双重文化体中

的四维并存和拉锯的问题。此点尤见于如今中国的法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布迪厄的

理论则局限于一个被简单化的“前现代”理想类型和一个被简单化的现代西方理想类

型。（黄宗智，2023a）
更有进者，布迪厄在处理了相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实际和思维习惯之后，错误地认

为并设定，聚焦实践，主客观的二元分歧便不再存在。他没有考虑到，即便是实践，无论

是旧的还是新的实践，也几乎必定带有或逐步形成一套表达性的（话语）体系。后者虽

然有可能是与其实践基本一致的，但更多是与其实践有不同，甚至相悖的方方面面。两

者常常是“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黄宗智，2014a
［2001、2007］）一个简单的实例乃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有许许多多的

不同和相悖之处。它的表达常常几乎完全是新引进的西式法律，譬如权利原则，但它的

实践则仍然带有众多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不可仅凭其表达来论析。也就是说，实践与

表达间的张力和相悖不会因我们聚焦实践的学术研究而消失。在实际运作中，新的实

践又会形成一种新的主观性表达，而实践与其表达之间仍然会展示一定的差异和张

力——中国当今无论是司法体系、经济体系还是治理体系，都明显如此。

再则是，布迪厄作为一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其对“实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缺乏

历时演变，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演变维度的概括，基本仅是一个横切面（某一时刻或某

一代人的人生）的论析。用于中国，那样的瞬间或短期的实践会忽视复杂和多层次的历

时演变。对某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那样的论析几乎等于将我们的分析限于一瞬间或

一代人的实践。即便考虑到人的一生的“习性”，也照顾不到一个社会、国家或文化体系

整体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所形成的趋向，尤其是其表达与实践之间，可能背离以及二

元互动合一。（黄宗智，2023a）
一句话，我们在采用“实践”研究进路于中国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不可避免的跨文化

维度，以及伴之而来的表达维度，并且照顾到两者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演变。我们不可将

关于中国的实践的研究视野限于仅仅是单一文化体中的一瞬间或一代人的时间跨度。

许多中国学者至今仍然倾向要么偏重西方主观理论，要么偏重中国的主观建构，或

简单偏重中国的客观经验，较少能够获得从实践出发的超越性的研究成果，即不仅超越

单一维度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更超越双重文化中的双重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超越某一历

史瞬间或时间段的研究成果。正是具有那样的双重文化和长时段的视野，才可能真正

建设性地使用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原旨来得到新的学术洞见，做出新的贡献。

三、真实感与经验研究

此外，根据笔者自身的学术实践经验，研究者的“真实感”也是实践学术不可或缺的

重要条件。原始材料即便丰富，但如果受到过分的意识形态或单一文化霸权的影响，或

因研究者年纪太轻而缺乏伴随人生经验而来的比较成熟的真实感，便可能会影响作者

将主观意识过分强加于被堆积的经验证据，或陷入简单的经验叙述，缺乏新鲜贴切的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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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个人的学术实践经验中，自己对“真实”的经验证据的理解主要可见于《华北的

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23b［1986、2000、2004、2009、2014］）、《长江三角洲的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2023c［1992、2000、2006、2014］）和《超越左右：从实践历

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黄宗智，2014b）三卷小农经济研究，以及《清代的法律、社会

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黄宗智，2014a［2001、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

代与民国的比较》（2014c［2007］）、《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

2014d）三卷法律史研究。

前者是基于之前没有可能做到的，结合“满铁”20世纪 30年代后期和 40年代初期非

常详细和系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个村庄的一家一户的材料，和 80年代自己后

续详细的实地调查；后者则扎基于新开放的详细记录众多个别实际诉讼案件的县级诉

讼案件档案。那样的材料允许我们做比之前更基本、扎实、可靠的研究。笔者将那样的

材料称作“一竿子插到底”①的关乎实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素材，乃是在现代社会科学以

及交通条件兴起之前，极难掌握的资料。

更有进者，笔者虽然相对年轻（15岁）便上大学和进入研究院读博士（19岁），但是由

于来自双重文化的深层的内心矛盾，直到中年（35—40岁）方才进入全心全力投入自己

心底最关心的问题的研究状态。一方面，确实失去了许多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则因

此能够带有比较成熟的“不惑”真实感而把握自己有幸获得的研究机会和材料。一个比

较重要的巧合是，在进入中年人生阶段之后，一开始便要求找到使研究者能够“一竿子

插到底”的经验材料，而不仅是悬空的，不可实实在在确定的经验材料。同时，又因为机

缘巧合，正好在中美建交和开启学术交流之后的 80年代初期便提出要重访研究“满铁”

详尽调查的多个村庄，之后再提出要深入地方政府诉讼档案。如今回顾，笔者由于经历

了深层的双重文化矛盾并与其挣扎，自始便对所有的理论（尤其是背后有政权推动的理

论，亦即“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保留，坚持要从各家各派理论中选用对自己的经验发

现有用的部分。因此，自己没有受到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对待理论的基本态

度当然也受惠于进入中年之后比较成熟的真实感。

二十来岁的青年们不一定能够领悟我之所谓的真实感的含义和重要性，但它确实

是我自身研究经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自己年轻时候的一

个重要弱点是比较容易感情用事，陷入深层矛盾，将近中年方才算是从那样的状态走了

出来。但不是简单走入了某种“成熟”的单一维度的自以为是的理论思维，或单一维度

的经验认识，而是有了深层的强烈据实求真的意识。

如今在四十多年之后反思，方才认识到，自己正好在那样的不惑年龄段幸运地获得

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乃是机缘巧合。这不是自己的某种特殊才能，而是一种偶

合。偶然的幸运机会加上伴随人到中年而来的不惑心态和真实感，正是我之后做求真

学术的主要依据和动力。

四、多家理论的启发

此中，另一重要因素是，由于自己青年时期（受到父亲和导师萧公权的影响）过度偏

重英美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起了对其的深层反思，而后又由于对中国革命在感情上的认

同而过度偏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直到 35岁以后方才发现那两大意识形态化

理论之外的两大非主流理论，即“另类”的实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并逐步在诸多方

面受到它们深层的启发和影响。

由于当时已经形成的真实感，我自然而然采纳了深层和相对稳定的对待所有理论

的基本态度：取其有用以认识、理解、表达自己深入经验研究的发现。自由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两大理论对我青年时期的影响——确实曾经将我置于深层的矛盾拉锯之中，相

当一段时间实际上还是一种瘫痪的学术状态，但也使我对两者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使我

其后能够更加成熟地对待这两大理论和新接触到的实质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基于对上述四大不同理论传统的基本思路的认识，它们全都很自然地成为我对每一项

重要的经验研究的认识和理解的出发点和有用工具，我对所有理论都采取选择性地使

用、改组或推进的态度。只要凭自己的真实感而认为需要，便会毫不犹豫地试图据其启

发来建立新的概括和表达，特别是从新经验证据得出“悖论”或“矛盾”性的概括。这样

的学术和对待理论的态度不仅聚焦实践，也聚焦实用。

这是我创建不少新概括和用词的依据。我中年之后的一贯态度是：只要能够更精

准地捕获自己的真实感和研究中所看到的经验实际，便将努力使用、建构新概括和用词

来表达。举其要者为例，包括“内卷”“内卷型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半耕半工”“新

农民”和“新农业革命”等，以及关乎法学和治理体系领域的“实用道德主义”“第三领域”

“集权的简约治理”“半正式调解”等。它们相对已有理论都是带有一定的“悖论性”（par⁃
adoxical）的概括，突出其实践和实际运作之与西方的现有理论预期的不同。

以上一切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笔者碰巧在不惑的年龄和带有较平稳的“真实感”

之后才获得深入社会底层的实际运作的研究机会；同时，由于早年的深层意识形态和文

化矛盾，而得出结论：需要通过各家各派的不同理论洞见的选择性借用、改组、推进来概

括中国的基本实际。今天，在四十多年之后回顾，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上述一切的偶然性。

五、现实与前瞻

上述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的几大维度多是从之前的回顾性的历史视野的学术研究

中形成的。但其后，伴随自己 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之后回国教学和投入中国

学术界的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我越来越从之前对现实的比较消极的关怀转入积极关

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学术思维。同时，由于更积极地关怀，也认识到前瞻理念的不可或

缺。由此，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积极关注现实和探索前瞻理念已经成为我学术实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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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个人的学术实践经验中，自己对“真实”的经验证据的理解主要可见于《华北的

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23b［1986、2000、2004、2009、2014］）、《长江三角洲的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2023c［1992、2000、2006、2014］）和《超越左右：从实践历

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黄宗智，2014b）三卷小农经济研究，以及《清代的法律、社会

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黄宗智，2014a［2001、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

代与民国的比较》（2014c［2007］）、《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

2014d）三卷法律史研究。

前者是基于之前没有可能做到的，结合“满铁”20世纪 30年代后期和 40年代初期非

常详细和系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个村庄的一家一户的材料，和 80年代自己后

续详细的实地调查；后者则扎基于新开放的详细记录众多个别实际诉讼案件的县级诉

讼案件档案。那样的材料允许我们做比之前更基本、扎实、可靠的研究。笔者将那样的

材料称作“一竿子插到底”①的关乎实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素材，乃是在现代社会科学以

及交通条件兴起之前，极难掌握的资料。

更有进者，笔者虽然相对年轻（15岁）便上大学和进入研究院读博士（19岁），但是由

于来自双重文化的深层的内心矛盾，直到中年（35—40岁）方才进入全心全力投入自己

心底最关心的问题的研究状态。一方面，确实失去了许多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则因

此能够带有比较成熟的“不惑”真实感而把握自己有幸获得的研究机会和材料。一个比

较重要的巧合是，在进入中年人生阶段之后，一开始便要求找到使研究者能够“一竿子

插到底”的经验材料，而不仅是悬空的，不可实实在在确定的经验材料。同时，又因为机

缘巧合，正好在中美建交和开启学术交流之后的 80年代初期便提出要重访研究“满铁”

详尽调查的多个村庄，之后再提出要深入地方政府诉讼档案。如今回顾，笔者由于经历

了深层的双重文化矛盾并与其挣扎，自始便对所有的理论（尤其是背后有政权推动的理

论，亦即“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保留，坚持要从各家各派理论中选用对自己的经验发

现有用的部分。因此，自己没有受到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对待理论的基本态

度当然也受惠于进入中年之后比较成熟的真实感。

二十来岁的青年们不一定能够领悟我之所谓的真实感的含义和重要性，但它确实

是我自身研究经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自己年轻时候的一

个重要弱点是比较容易感情用事，陷入深层矛盾，将近中年方才算是从那样的状态走了

出来。但不是简单走入了某种“成熟”的单一维度的自以为是的理论思维，或单一维度

的经验认识，而是有了深层的强烈据实求真的意识。

如今在四十多年之后反思，方才认识到，自己正好在那样的不惑年龄段幸运地获得

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乃是机缘巧合。这不是自己的某种特殊才能，而是一种偶

合。偶然的幸运机会加上伴随人到中年而来的不惑心态和真实感，正是我之后做求真

学术的主要依据和动力。

四、多家理论的启发

此中，另一重要因素是，由于自己青年时期（受到父亲和导师萧公权的影响）过度偏

重英美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起了对其的深层反思，而后又由于对中国革命在感情上的认

同而过度偏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直到 35岁以后方才发现那两大意识形态化

理论之外的两大非主流理论，即“另类”的实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并逐步在诸多方

面受到它们深层的启发和影响。

由于当时已经形成的真实感，我自然而然采纳了深层和相对稳定的对待所有理论

的基本态度：取其有用以认识、理解、表达自己深入经验研究的发现。自由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两大理论对我青年时期的影响——确实曾经将我置于深层的矛盾拉锯之中，相

当一段时间实际上还是一种瘫痪的学术状态，但也使我对两者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使我

其后能够更加成熟地对待这两大理论和新接触到的实质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基于对上述四大不同理论传统的基本思路的认识，它们全都很自然地成为我对每一项

重要的经验研究的认识和理解的出发点和有用工具，我对所有理论都采取选择性地使

用、改组或推进的态度。只要凭自己的真实感而认为需要，便会毫不犹豫地试图据其启

发来建立新的概括和表达，特别是从新经验证据得出“悖论”或“矛盾”性的概括。这样

的学术和对待理论的态度不仅聚焦实践，也聚焦实用。

这是我创建不少新概括和用词的依据。我中年之后的一贯态度是：只要能够更精

准地捕获自己的真实感和研究中所看到的经验实际，便将努力使用、建构新概括和用词

来表达。举其要者为例，包括“内卷”“内卷型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半耕半工”“新

农民”和“新农业革命”等，以及关乎法学和治理体系领域的“实用道德主义”“第三领域”

“集权的简约治理”“半正式调解”等。它们相对已有理论都是带有一定的“悖论性”（par⁃
adoxical）的概括，突出其实践和实际运作之与西方的现有理论预期的不同。

以上一切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笔者碰巧在不惑的年龄和带有较平稳的“真实感”

之后才获得深入社会底层的实际运作的研究机会；同时，由于早年的深层意识形态和文

化矛盾，而得出结论：需要通过各家各派的不同理论洞见的选择性借用、改组、推进来概

括中国的基本实际。今天，在四十多年之后回顾，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上述一切的偶然性。

五、现实与前瞻

上述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的几大维度多是从之前的回顾性的历史视野的学术研究

中形成的。但其后，伴随自己 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之后回国教学和投入中国

学术界的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我越来越从之前对现实的比较消极的关怀转入积极关

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学术思维。同时，由于更积极地关怀，也认识到前瞻理念的不可或

缺。由此，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积极关注现实和探索前瞻理念已经成为我学术实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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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维度。正是由于那样的关怀而形成了自己农村研究方面的新的两卷，一是聚焦

近几十年在农村兴起的“新农业”的研究——《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黄宗

智，2020a），一是聚焦广大农村家庭的新型“半工半耕”状态，即在部分家庭人员继续从

事农耕之外，另一部分人员外出在本地或外地的城镇从事“非正规经济”的打工研

究——《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黄宗智，2020b）。在村庄之外的“非正规

打工”既是农村新呈现的实际，也是城镇重大变迁的一个关键动力。这两卷一方面将之

前的历史研究延伸到现实研究，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提出农村问题的前瞻

性设想。与当时主流的研究不同，我特别强调小农场之必然是中国长远的农业主体和

出路，而不是有的论者所坚决认定的像美国那样的规模化大农场。同时，也提出需要消

除非正规经济（没有稳定性，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与正规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的愿想。

与西方的主流理论建构不同，以上建构不是来自某种前提性的设定，像西方主流经

济学所设定的“理性”和“理性人”，或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或像韦伯

那样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形式理性”理想思维，将其当作给定实际和最高境界，而是

从崇高的道德理念，譬如传统的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的理念，以及中国革

命“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从“实质主义”出发的理念。

韦伯，作为一位具有宽广视野的比较历史学家，曾经一度认真采用了“实质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和理念来论析部分非西方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追求。但

是，在对比西方法律和全球其他法律体系时，最终将“实质理性”简单贬为“实质非理性”，

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的“形式理性”完全对立。（Weber，1978［1968］，Chap. VIII，ii：
666-75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尊重经验证据和视野极其宽阔的历史学家的他，和

作为一位高度形式化理论的建构者的他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正是后者促使韦伯最终简

单将中国和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思维方式全都贬为“实质非理性”，并将

其和西方的“形式理性”简单对立，将西方现代——包括其形式化和逻辑化法律、市场经

济和资本主义——构建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形式理性”状态，将非西方全贬为“实

质非理性”的“卡迪”法律，当然也是缺乏自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

（Weber，1978［1968］，Chap. VIII，ii：666-752）
对此，笔者当然不会苟同。在我的研究进路中，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实践所展示的

乃是一种中国式的“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思维模式，与韦伯所代表的西方主

流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十分不同。（更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待刊 a）
为此，笔者在自己关于中国的正义体系的历史和现实的三卷本研究之上，添加了关

乎今天和未来的第四卷的研究《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黄宗智，2020c），更

精准详细地提出通过融合中西法律来创建“新中华法系”，并将其具化到一些已经在实

践中呈现的实际运作。

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村和法律研究（共九卷）之外，基于多年来持续的关于研究

方法和理论的思考，另外撰写了关于方法-理论方面研究的四卷本，从《经验与理论：中

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黄宗智，2007）到《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

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黄宗智，2015）、《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黄宗智，

待刊 b），再到带有更明确的前瞻性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黄宗智，2022）。它们展

示的是一个从“经验”到“实践”，到“前瞻”的逐步延伸和拓宽的过程，既有一定的延续

性，也有一定程度的修改和推进。

第一卷《经验与理论：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处理的问题主要是

关于中国的扎实经验证据和西方的主流理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张

力。据此，提出中国实际的“悖论”性（相对西方理论而言的）概括，并从那样的角度得出

一些具有中国独特性的初步概括，如上面提到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和中央与

地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当然也包括上述关于农业、农村，以及法律-正义体系的初步

概括（如“内卷型商品化”和“实用道德主义”）。

第二卷《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则进一步从客观的

“经验”转入聚焦结合主客观的“实践”，特别突出西方理论中习惯性地将主客观设定为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进路的不足，论证我们需要用超越主客观对立的“实践”来取

代之。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缺乏

话语主体性的状态，除了较狭窄的“本土资源”思路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但中国在“实践”层面上做出的其实是超越简单的主客观和中西二元对立的抉择，

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本土的实践、实用和实质考量，尽管也展示了西方的巨大影响。据

此，本卷转入聚焦中国“实践”来突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抉择，以及其所展示的更深层和

长时段的历史趋势。

基于对中国正义体系的“表达”与“实践”的张力的认识，笔者进一步论证和突出，中

国不仅在司法层面上，也在基本思维层面上与西方主流理论有深层的不同，包括其对待

主客观二维的基本不同：西方更倾向将其设定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中国则从古到今都

更倾向将其视作一个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体。笔者更藉此来指出西方自身的实践之

与其单面的理论建构的不同（譬如，美国在其法律体系的实际运作层面上紧密结合“古

典正统”［classical orthodoxy］和实用主义两大传统），提出超越中西边界的综合性“实践

历史”研究进路。

上述思路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力来自笔者越来越多转入关于中国现实和未来出路的

研究。正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更多关注实用性的考量和实质性的道德价值，以及对

未来的愿景的抉择，而更充分地展示了其本身的“主体性”，不会唯西方话语霸权是从。

读者明鉴，《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同时也显示了

笔者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仍然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在许多方面尚未形成更清晰、精准和集

中的主导思路，而是徘徊于一种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过分复杂多维和缺乏明确主线的

弱点。虽然对处于同样状态的研究同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更能与其相互沟通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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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维度。正是由于那样的关怀而形成了自己农村研究方面的新的两卷，一是聚焦

近几十年在农村兴起的“新农业”的研究——《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黄宗

智，2020a），一是聚焦广大农村家庭的新型“半工半耕”状态，即在部分家庭人员继续从

事农耕之外，另一部分人员外出在本地或外地的城镇从事“非正规经济”的打工研

究——《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黄宗智，2020b）。在村庄之外的“非正规

打工”既是农村新呈现的实际，也是城镇重大变迁的一个关键动力。这两卷一方面将之

前的历史研究延伸到现实研究，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提出农村问题的前瞻

性设想。与当时主流的研究不同，我特别强调小农场之必然是中国长远的农业主体和

出路，而不是有的论者所坚决认定的像美国那样的规模化大农场。同时，也提出需要消

除非正规经济（没有稳定性，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与正规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的愿想。

与西方的主流理论建构不同，以上建构不是来自某种前提性的设定，像西方主流经

济学所设定的“理性”和“理性人”，或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或像韦伯

那样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形式理性”理想思维，将其当作给定实际和最高境界，而是

从崇高的道德理念，譬如传统的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的理念，以及中国革

命“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从“实质主义”出发的理念。

韦伯，作为一位具有宽广视野的比较历史学家，曾经一度认真采用了“实质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和理念来论析部分非西方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追求。但

是，在对比西方法律和全球其他法律体系时，最终将“实质理性”简单贬为“实质非理性”，

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的“形式理性”完全对立。（Weber，1978［1968］，Chap. VIII，ii：
666-75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尊重经验证据和视野极其宽阔的历史学家的他，和

作为一位高度形式化理论的建构者的他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正是后者促使韦伯最终简

单将中国和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思维方式全都贬为“实质非理性”，并将

其和西方的“形式理性”简单对立，将西方现代——包括其形式化和逻辑化法律、市场经

济和资本主义——构建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形式理性”状态，将非西方全贬为“实

质非理性”的“卡迪”法律，当然也是缺乏自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

（Weber，1978［1968］，Chap. VIII，ii：666-752）
对此，笔者当然不会苟同。在我的研究进路中，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实践所展示的

乃是一种中国式的“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思维模式，与韦伯所代表的西方主

流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十分不同。（更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待刊 a）
为此，笔者在自己关于中国的正义体系的历史和现实的三卷本研究之上，添加了关

乎今天和未来的第四卷的研究《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黄宗智，2020c），更

精准详细地提出通过融合中西法律来创建“新中华法系”，并将其具化到一些已经在实

践中呈现的实际运作。

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村和法律研究（共九卷）之外，基于多年来持续的关于研究

方法和理论的思考，另外撰写了关于方法-理论方面研究的四卷本，从《经验与理论：中

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黄宗智，2007）到《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

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黄宗智，2015）、《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黄宗智，

待刊 b），再到带有更明确的前瞻性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黄宗智，2022）。它们展

示的是一个从“经验”到“实践”，到“前瞻”的逐步延伸和拓宽的过程，既有一定的延续

性，也有一定程度的修改和推进。

第一卷《经验与理论：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处理的问题主要是

关于中国的扎实经验证据和西方的主流理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张

力。据此，提出中国实际的“悖论”性（相对西方理论而言的）概括，并从那样的角度得出

一些具有中国独特性的初步概括，如上面提到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和中央与

地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当然也包括上述关于农业、农村，以及法律-正义体系的初步

概括（如“内卷型商品化”和“实用道德主义”）。

第二卷《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则进一步从客观的

“经验”转入聚焦结合主客观的“实践”，特别突出西方理论中习惯性地将主客观设定为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进路的不足，论证我们需要用超越主客观对立的“实践”来取

代之。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缺乏

话语主体性的状态，除了较狭窄的“本土资源”思路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但中国在“实践”层面上做出的其实是超越简单的主客观和中西二元对立的抉择，

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本土的实践、实用和实质考量，尽管也展示了西方的巨大影响。据

此，本卷转入聚焦中国“实践”来突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抉择，以及其所展示的更深层和

长时段的历史趋势。

基于对中国正义体系的“表达”与“实践”的张力的认识，笔者进一步论证和突出，中

国不仅在司法层面上，也在基本思维层面上与西方主流理论有深层的不同，包括其对待

主客观二维的基本不同：西方更倾向将其设定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中国则从古到今都

更倾向将其视作一个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体。笔者更藉此来指出西方自身的实践之

与其单面的理论建构的不同（譬如，美国在其法律体系的实际运作层面上紧密结合“古

典正统”［classical orthodoxy］和实用主义两大传统），提出超越中西边界的综合性“实践

历史”研究进路。

上述思路背后的一个关键动力来自笔者越来越多转入关于中国现实和未来出路的

研究。正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更多关注实用性的考量和实质性的道德价值，以及对

未来的愿景的抉择，而更充分地展示了其本身的“主体性”，不会唯西方话语霸权是从。

读者明鉴，《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同时也显示了

笔者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仍然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在许多方面尚未形成更清晰、精准和集

中的主导思路，而是徘徊于一种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过分复杂多维和缺乏明确主线的

弱点。虽然对处于同样状态的研究同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更能与其相互沟通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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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的优点，但对笔者自己来说，今天读来，此卷具有明显的弱点，在诸多方面探索与提

问多于明确答案。

第三卷《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黄宗智，待刊 b）一定程度上乃是一本

总结性的著作。读者会看到比较简洁清晰的对笔者一系列关键概念和其进路的总结，

从（相对西方理论的）“悖论”的中国实际到一系列新的关于那些在农业与农村、法律与

正义，以及治理实践等领域的悖论实际的简约概括，再到后来添加的与西方不同的（不

是形式主义而是）实质主义的前瞻理念，以及不是机械世界的二元对立观而是生物世界

的二元合一思维方式，不是单一的理想化而是实质性、实用性和实践性的认识。

和上面的第一卷、第二卷一起来看的话，读者能够观察到笔者倡议的“实践社会科

学”的逐步形成和推进的过程，也能够看到笔者论析的中国历史和现代的“悖论性”和

“特殊性”，以及西方现有理论的局限，并看到中国特殊的来自道德理念的前瞻性和二元

互动合一的思维方式，并由此看到一种超越中西对立的新型中华文化观的逐步形成。

第四卷《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黄宗智，2022）处理的是基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

的历史过程和中国长期以来的特殊的思维方式、道德理念所指向的国家与社会，以及中

国与西方二元合一的未来愿景。如此愿景当然并不排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过分偏激

的倾向和错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便是如此。提出理想愿景的目的之一是更

明确地指出，如今长远的实践之中需要平衡与综合进路，避免过分激进的偏颇。在党政

体制下，积极的民众参与（“参与式社会主义”）能够促成更平稳和正面的长期趋向的相

关综合性愿想。（黄宗智，2023d）
此四本书是四十多年来笔者学术生涯中的方法-理论探索的总结——从历史回顾

中所展示的相对西方理论的“悖论”，到从中国历史和改革期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所展示的中国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价值理念和新的未来愿景。此四卷方法-理论

著作、五卷农村研究，加上四卷法律研究，共同组成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

笔者的十三卷“著作集”。

全套书都是从“实践社会科学”出发的比较详细的论证和实用，读者可以从中看到

笔者的方法与理论的形成过程，更可以看到其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视野的逐步拓宽

和进展。

六、反思与前瞻

如今回顾，自己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确实走了不少弯路。先是过度偏向自由

主义的研究，在父亲和导师的影响下所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Huang，
1972），确实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层影响，但并没有能够解决自身最深层的诉求——解决

自己心底最深层的中西矛盾，追求一条更贴近中国历史实际的思路。其后，写过几篇受

到马克思主义较大影响的零散、摸索性的著作，但没有能够激发、践行自身最深层的学

术理念，实际上仍然处于学术的半瘫痪状态。直到自己执教十多年之后，接近中年方才

真正认识到求真的道路，一方面要求自己投入最基本的实践经验材料的研究，另一方面

据此探索真正符合基本实际的概括和理论。而在此过程中，广泛采用各家各派最具洞

见的理论概括，并按需要适度改造为更能表达、说明自己在关于中国的从实践出发的经

验研究中所发现的真实。必要的时候，不仅加以选择，还加以重释和重构，或借助其来

构建新的更贴切的概括和理论。

其中，首先是发现中国许许多多的真实都是不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而是具有独特

的历史根源的现象。在根据那样的发现来形成符合其实际的新概括之后，自己逐渐真

正认识到，“理论”绝对不应该是给定的、死的概括，必须通过不断的，根据从实践中探索

出的新选择、更新、重组，改进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才可能成为真正符合中国的相对

现有西方理论的“悖论”实际的新的精准概括。

我认为，自己 40岁前后形成了一种求真的学术态度和研究进路，特别关注最贴近实

际的实践（而不是单一的表达或理论，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实践，不同于表达，是

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去年或上一个十年的实践不一定是今年的实践。正因为实践生

成于主观和客观、现代西方与现代中国的不断变动中，它既是最新的变化的预期，也是

最具有真实分量的实证。它不会是简单的、不符合真实的话语建构，更不会仅是表达层

面的主观理论，更毋庸说僵硬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它当然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

积。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需要追求的实用的和实质的真实，也是我们最需要探寻、塑造

的最合适的理论概括的真实。这是笔者四十多年来采用实践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进路的

根本原因和理念，也是我的十三本著作的研究进路。

至于未来，笔者认为，我们不可拒绝中国存在的中西并存互动的基本实际。以后的

出路将在更清晰、精准地结合中西的优点来形成一种新的超越性的新中华体系，类似汉

代以来的“儒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在思维方式上，不仅延续原有的二元互动合一的基

本思维，还有意识地纳入西方的，特别适合机械化的不可或缺的形式化演绎思维，也包

括个人本位的自由、权利理念等。并非将其视作唯我独尊的“真理”和普世的“科学”，而

是将其纳入中国更宽广的二维与多维并存互动合一的思维，既超越强盛的西方“现代主

义”理论和意识形态，也超越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一句话，是凭借中国的二元和

多元合一思维来形成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的一种新中华体系的认识和思考。就目前来

说，许多这样的趋势仅体现于最前沿的实践，但未来无疑将会越来越明确地也显示于新

型表达的逐步形成，尽管表达难免会带有脱离实践的话语建构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

此，“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社会科学”依然是个相对最贴近实际运作和新动

态的学术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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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的优点，但对笔者自己来说，今天读来，此卷具有明显的弱点，在诸多方面探索与提

问多于明确答案。

第三卷《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黄宗智，待刊 b）一定程度上乃是一本

总结性的著作。读者会看到比较简洁清晰的对笔者一系列关键概念和其进路的总结，

从（相对西方理论的）“悖论”的中国实际到一系列新的关于那些在农业与农村、法律与

正义，以及治理实践等领域的悖论实际的简约概括，再到后来添加的与西方不同的（不

是形式主义而是）实质主义的前瞻理念，以及不是机械世界的二元对立观而是生物世界

的二元合一思维方式，不是单一的理想化而是实质性、实用性和实践性的认识。

和上面的第一卷、第二卷一起来看的话，读者能够观察到笔者倡议的“实践社会科

学”的逐步形成和推进的过程，也能够看到笔者论析的中国历史和现代的“悖论性”和

“特殊性”，以及西方现有理论的局限，并看到中国特殊的来自道德理念的前瞻性和二元

互动合一的思维方式，并由此看到一种超越中西对立的新型中华文化观的逐步形成。

第四卷《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黄宗智，2022）处理的是基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

的历史过程和中国长期以来的特殊的思维方式、道德理念所指向的国家与社会，以及中

国与西方二元合一的未来愿景。如此愿景当然并不排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过分偏激

的倾向和错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便是如此。提出理想愿景的目的之一是更

明确地指出，如今长远的实践之中需要平衡与综合进路，避免过分激进的偏颇。在党政

体制下，积极的民众参与（“参与式社会主义”）能够促成更平稳和正面的长期趋向的相

关综合性愿想。（黄宗智，2023d）
此四本书是四十多年来笔者学术生涯中的方法-理论探索的总结——从历史回顾

中所展示的相对西方理论的“悖论”，到从中国历史和改革期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所展示的中国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价值理念和新的未来愿景。此四卷方法-理论

著作、五卷农村研究，加上四卷法律研究，共同组成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

笔者的十三卷“著作集”。

全套书都是从“实践社会科学”出发的比较详细的论证和实用，读者可以从中看到

笔者的方法与理论的形成过程，更可以看到其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视野的逐步拓宽

和进展。

六、反思与前瞻

如今回顾，自己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确实走了不少弯路。先是过度偏向自由

主义的研究，在父亲和导师的影响下所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Huang，
1972），确实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层影响，但并没有能够解决自身最深层的诉求——解决

自己心底最深层的中西矛盾，追求一条更贴近中国历史实际的思路。其后，写过几篇受

到马克思主义较大影响的零散、摸索性的著作，但没有能够激发、践行自身最深层的学

术理念，实际上仍然处于学术的半瘫痪状态。直到自己执教十多年之后，接近中年方才

真正认识到求真的道路，一方面要求自己投入最基本的实践经验材料的研究，另一方面

据此探索真正符合基本实际的概括和理论。而在此过程中，广泛采用各家各派最具洞

见的理论概括，并按需要适度改造为更能表达、说明自己在关于中国的从实践出发的经

验研究中所发现的真实。必要的时候，不仅加以选择，还加以重释和重构，或借助其来

构建新的更贴切的概括和理论。

其中，首先是发现中国许许多多的真实都是不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而是具有独特

的历史根源的现象。在根据那样的发现来形成符合其实际的新概括之后，自己逐渐真

正认识到，“理论”绝对不应该是给定的、死的概括，必须通过不断的，根据从实践中探索

出的新选择、更新、重组，改进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才可能成为真正符合中国的相对

现有西方理论的“悖论”实际的新的精准概括。

我认为，自己 40岁前后形成了一种求真的学术态度和研究进路，特别关注最贴近实

际的实践（而不是单一的表达或理论，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实践，不同于表达，是

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去年或上一个十年的实践不一定是今年的实践。正因为实践生

成于主观和客观、现代西方与现代中国的不断变动中，它既是最新的变化的预期，也是

最具有真实分量的实证。它不会是简单的、不符合真实的话语建构，更不会仅是表达层

面的主观理论，更毋庸说僵硬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它当然也不是简单的经验堆

积。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需要追求的实用的和实质的真实，也是我们最需要探寻、塑造

的最合适的理论概括的真实。这是笔者四十多年来采用实践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进路的

根本原因和理念，也是我的十三本著作的研究进路。

至于未来，笔者认为，我们不可拒绝中国存在的中西并存互动的基本实际。以后的

出路将在更清晰、精准地结合中西的优点来形成一种新的超越性的新中华体系，类似汉

代以来的“儒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在思维方式上，不仅延续原有的二元互动合一的基

本思维，还有意识地纳入西方的，特别适合机械化的不可或缺的形式化演绎思维，也包

括个人本位的自由、权利理念等。并非将其视作唯我独尊的“真理”和普世的“科学”，而

是将其纳入中国更宽广的二维与多维并存互动合一的思维，既超越强盛的西方“现代主

义”理论和意识形态，也超越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一句话，是凭借中国的二元和

多元合一思维来形成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的一种新中华体系的认识和思考。就目前来

说，许多这样的趋势仅体现于最前沿的实践，但未来无疑将会越来越明确地也显示于新

型表达的逐步形成，尽管表达难免会带有脱离实践的话语建构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

此，“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社会科学”依然是个相对最贴近实际运作和新动

态的学术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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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赵 珊

［内容提要］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

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 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

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

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

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

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

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商会 国家与社会 “第三领域” 半正式治理 商协会

赵珊：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Zhao Shan,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一、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商会的研

究方兴未艾，随着各地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涌

现出一大批相关著述，一度形成了研究热潮。但

商会史研究在勃兴二十年后，有逐渐归于沉寂的

趋势。相关论说虽不绝如缕，但研究热潮毫无疑

问地消失了。近十余年来，商会史著述在数量上

的持续增多，并没有带来学术质量的明显突破，

甚至呈现出“内卷”的状态——没有（质的）突破

的（量的）增长。为什么商会史研究在四十余年

的时间里会从极盛转至“内卷”？对此，有学者已

经认识到其重要根源在于商会史研究不仅自始

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且“对引进的一些西

方理论……也有食洋不化之嫌”（马敏、付海晏，

2010：139）。

新中国成立后，旧时的商会被改组为工商业

联合会（以下简称“工商联”）。由于商会史研究

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后的商会与近代商会存在根本性差异，基本割裂

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但从实践来看，当代中

国的商人组织与近代商会在制度框架和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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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是我和学术知己、国内经济史学界领军人物徐新吾先生用来相互鼓励和称道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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